
外籍專業人士申請核發就業          PASS          卡作業要點       

法規沿革：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五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87360 號令訂定

發布；自即日生效

　　一、內政部為辦理居留簽證、聘僱工作許可、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許可

證，採四卡合一方式發給外籍專業人士就業 PASS 卡，特訂定本要點。

　　二、外籍專業人士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及第四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下列工作者，得依本要點申

請發給就業 PASS 卡：

（一）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

（二）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三）下列學校教師：

1.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外國僑民學校之教師。

2.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

師。

3.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學科

教師。

（四）依補習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

（五）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六）宗教、藝術及演藝工作。

（七）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聘請之顧問或研究工作者。

　　三、外籍專業人士初次申請核發就業 PASS 卡，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未入國者：

1. 由外籍專業人士或雇主或委託代理人檢具申請居留簽證、聘僱

工作許可、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四種應備文件及規費，向

http://www2.immigration.gov.tw/sp.asp?xdurl=LawSearch/LawQuery.asp&mp=1&kk=%E5%A4%96%E7%B1%8D%E5%B0%88%E6%A5%AD%E4%BA%BA%E5%A3%AB%E7%94%B3%E8%AB%8B%E6%A0%B8%E7%99%BC%E5%B0%B1%E6%A5%ADPASS%E5%8D%A1%E4%BD%9C%E6%A5%AD%E8%A6%81%E9%BB%9E&ctNode=30077


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

簡稱駐外館處）提出申請。

2. 駐外館處收件後，應於一星期內將聘僱工作許可、外僑居留證

及重入國許可等申請文件及規費分別轉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以下簡稱職業訓練局）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以下簡稱入出國及移民署）等權責機關審核。

3. 駐外館處、職業訓練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審核後均認應予許

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製發就業 PASS 卡，並通知申請人領

卡。

4. 駐外館處、職業訓練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審核後，部分或全

部認應不予許可者，不予製發就業 PASS 卡，並由各審核機關

依權責分別通知申請人。

（二）已入國者：

1. 由雇主或委託代理人檢具申請居留簽證、聘僱工作許可、外僑居

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四種應備文件及規費，向入出國及移民署

提出申請。但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外籍專業人

士，得免檢具居留簽證申請文件，逕由入出國及移民署審核。

2. 入出國及移民署受理後，應於一星期內將居留簽證、聘僱工作

許可等申請文件及規費分別轉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下簡稱

領事事務局）及職業訓練局等權責機關審核。

3. 領事事務局、職業訓練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審核後均認應予

許可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製發就業 PASS 卡，並通知申請人

領卡。

4. 領事事務局、職業訓練局及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審核後，部分或

全部認應不予許可者，不予製發就業 PASS 卡，並由各審核機

關依權責分別通知申請人。

申請居留簽證、聘僱工作許可、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等四種應備文件

內容，依各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但從事前點第七款工作者，依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不須申請聘僱工作許可。



為提升就業 PASS 卡審核作業效率，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建置審核通報電

腦資訊系統，以供各審核機關運用及通知審核結果，減少核發就業

PASS 卡作業時間。

　　四、申請就業 PASS 卡規費項目收費數額及繳款方式如下：

（一）居留簽證規費收費數額，依外國護照簽證收費標準規定辦理；外

籍專業人士未入國申請，以現金繳交；外籍專業人士已入國申請，

以購買郵局匯票繳交。

（二）聘僱工作許可規費收費數額，依就業服務法申請案件審查費及證

照費收費標準規定辦理，以郵政劃撥取得之收據正本繳交。

（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規費收費數額，依入出國及移民許可證

件規費收費標準規定辦理，以現金繳交。

　　五、就業 PASS 卡之效期，依聘僱工作許可期間核給，並自核發日之翌日起

算，就業 PASS 卡有效期間，外籍專業人士可持用在臺工作、居留、及配

合護照持用多次重入國。

　　六、外籍專業人士受聘僱工作效期屆滿，有展延聘僱工作需要者，得由外籍

專業人士或雇主或委託代理人檢具相關應備文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

申請，經轉送職業訓練局審核許可後，由入出國及移民署重新製發就業

PASS 卡。

　　七、外籍專業人士於受聘僱工作期間提前解聘或效期屆滿未續聘，且未受其

他雇主聘僱者，得由外籍專業人士或雇主或委託代理人檢具相關應備文

件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提出申請，經轉送職業訓練局審核廢止聘僱工作許

可後，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註銷就業 PASS 卡，並限令外籍專業人士出境。

　　八、外籍專業人士在臺居留地址或服務處所變更時，應於十五日內，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申請換發就業 PASS 卡；因卡片污損、滅失、遺失或資料異動

者，應申請重新補發。

　　九、外籍專業人士持就業 PASS 卡在臺居留期間，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

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由入出國及移民署撤銷或廢止其居留許可，同時

註銷就業 PASS 卡，並通知職業訓練局廢止聘僱許可。



　　十、雇主聘僱外籍專業人士來臺工作，可依本要點申請就業 PASS 卡，或選

擇分別向各主管機關申請居留簽證、聘僱工作許可、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

許可等方式辦理。


